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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酷暑天里，温州鹿城法院联合区公安局合力打击“拒执”行
为，剑指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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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7月21日

（2017）浙0702民初5717号
方华：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方

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4368号

邹根青、赖筱英：原告蔡光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02民初143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邹
根青归还原告蔡光平借款本金8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
11月5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支付
律师费3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行；二、
驳回原告蔡光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56元，由被告邹根青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缴纳。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367号

吴务房、陈彩莲：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新江南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吴务房、陈彩莲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
初12367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简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648号

永康市致兴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
美林涂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致兴工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702民初6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被告永康市致兴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金华市美林涂料有限公
司货款127918元及利息5564元（已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2月31日起计算
至2016年12月31日止，此后利息仍按此标准计算至
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970元（原告已预交），公告
费300元，共计3270元，由被告永康市致兴工贸有限
公司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406号

赵贵叶：本院受理原告阮海霞诉你的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所欠原告货款人
民币2732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
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杭生、黄允荣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0月16日14时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529号

揭荣福、涂灯淑：本院受理原告孙章平诉你们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二被
告共同支付货款258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起
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黄杭生、黄允荣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10 月
16日14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5248号

周长江、周金芳、单银帆：本院受理原告刘美琴诉
你们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782民初524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周长江、单银帆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归还原告刘美琴借款70000元并支付利息
（其中借期内的利息从2016年11月25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
2016年12月24日止；逾期利息从2016年12月25日
起按年利率 24%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被告周长江、单银帆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
付原告刘美琴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5000
元。三、被告周金芳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刘美琴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933元（已减半），由原告刘美琴负担
25元，由被告周长江、单银帆、周金芳负担908元。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334号

王天林、江翠兰: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诉被告王天林、江翠兰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
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原
告诉请要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56977.67
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暂计至2017年1月9日为
9447.74元，以后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
合计266425.41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王丹萍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楼林明、方义伟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年10月16日9时55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3727号

汪 爱 华 ：本 院 受 理 肖 杭 生 诉 汪 爱 华
（330824198309104228）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
告汪爱华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
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
吴敬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虞敷洪、黄以清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7年9月29日8时40分在廿三里法庭二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314号

郑明正、周军英: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分行诉被告郑明正、周军英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要求：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
归还借款本金189805.68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
12355.38元（暂计至2017年1月3日，将来按照合同约
定的罚息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日止，但不超过中国人
民 银 行 同 期 同 类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的 4 倍），合 计
202161.06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王丹萍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楼林明、方义伟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年10月16日9时5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催11号

申请人济南百冠经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号码为31300051/32378478、票面金额人民币
30000元、出票人武义县天华包装有限公司、收款人浙
江东泰纸业有限公司、持票人济南百冠经贸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7年01月19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7月
19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银行承兑
汇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912号

徐华江、徐建：本院受理邵晋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3民初9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850号

浙江德尚林工贸有限公司、曹小洁、蒋伟平：本院受
理武义金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3民初8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5816号

胡仁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睿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胡仁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一案，诉
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监现费欠款66500.00元；2、所
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
讼提示，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2017年11月9日8时40分在本院东门四楼
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9907号

武义聚福日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马卓迪、吕晓华：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永康市高爵金属制品厂、武义聚福日用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胡中华、陈瑶、马卓迪、吕晓华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9907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5022号

沈均桦：本院受理原告胡江汉与被告沈均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
间为2017年10月26日08时5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19
号审判庭，审判人员为施红敏、夏繁华、华丽贞。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6035号

徐斐：本院受理原告应蓉蓉与被告徐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
借款本金40万元并支付利息（2017年7月13日之前
的利息为221500元，2017年7月13日之后的利秘从
2017年7月14日起以本金40万元按月利率 1.25%计
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
示，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2017年11月14日8时40分在本院东
站四楼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6036号

徐斐：本院受理原告应金益与被告徐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
款本金8万元并支付利息（2017年7月13日之前的利息
为 114800 元，2017 年 7 月 13 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
80000元从2017年7月14日起按月利率1.25%计算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7年11月
14日9时30分在本院东站四楼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758号

浦江县盛凯锁厂、张红根、吴荷女、王美英：本院受
理原告陈建荣诉被告浦江县盛凯锁厂、张红根、吴荷女、
王美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1758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759号

浦江县盛凯锁厂、张红根、吴荷女、王美英：本院受
理原告王群飞诉被告浦江县盛凯锁厂、张红根、吴荷女、
王美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1759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903号

陈德炫、王巧玲：本院受理原告陈三海诉被告陈德
炫、王巧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137号

黄联青：本院受理原告楼仙雅诉被告黄联青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213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209号

陈良喜：本院受理原告朱宝燕诉被告陈良喜之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伪造凭证
虚假转让房产

“老赖”拒执可谓花样百出。这不，在温州经营电镀厂的郑某为了拒执不惜
伪造合同，结果摊上了大事。

原来，郑某曾向陈某等人借款共计600多万元，由于无力偿还被起诉。案件
进入法院执行阶段后，郑某不是想着如何去解决债务纠纷，而是一心想着如何赖
账，预先转移自己的资产。

他以虚假合同的方式，将一套尚不具备产权初始登记条件的村民安置房转
让给其亲戚戴某，为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虚假买卖双方通过房屋中介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并炮制了购房款的银行流水证明，同时向当地村委会办理了备案登记
手续。

表面上看来，上述房屋买卖具备“合法的外衣”，有房屋中介的牵线、书面买
卖合同、银行汇款记录。但法官却觉得疑点重重，郑某与戴某本来就是亲戚关
系，买卖房屋为何要通过房屋中介进行？而且，通过比对银行交易流水，双方款
项支取和存入的时间相隔仅十几秒，各自交易的柜员号一致，且交易流水号具有
连续性。至此，法官认定该房屋买卖存在恶意串通。

经调查，执行法官发现上述房屋实际上仍由郑某实际居住，至此真相大白，
法院遂对该房屋张贴了腾空公告并现场查封，要求郑某限期腾空该房交由法院
拍卖。但郑某仍抱有侥幸心理，拒不腾空房屋，拒不接听法院电话，每天早出晚
归，以躲避法院执行人员的执行。

鉴于郑某妨害执行行为严重，鹿城法院将该案件移送警方。警方立案后，立
即对郑某展开侦查。经讯问，郑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立即通知家人
腾空房屋交由法院拍卖。

据悉，今年1至6月，鹿城法院共向公安机关移送24件案件27人，促使执行
到位635万元。近日，该院还与区公安分局拘留所联合，在拘留所设立矛盾化解
工作室，通过针对性谈话教
育、分发诚信守法与不履行
法律义务后果的宣传资料、
手册等，共同加强对“老赖”
的教育。下一步，该院还将
推进信息化和大数据建设，
实现对“老赖”基本信息、案
情、矛盾化解与履行结果反
馈等方面的信息共享。

“老赖”再玩花样，也斗不过好“猎手”
温州鹿城法院：联合公安打击“拒执”，剑指执行难

“走投无路”的老板
背后偷偷收租

47岁的李某在温经商，2012年9月开始，他和妻子郑某因资金周转向朋友阿
国（化名）陆续借款，到期未还。2016年2月5日，鹿城法院一审判决李某、郑某向
阿国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李某经营的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后，
阿国向法院申请执行。

而李某并不准备偿还借款，还装作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我没钱还啊，真
的很困难！”李某向执行法官哭诉，称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自己不得不四处举债，
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自己身体也不好，看病的钱都成了问题。

事实上，李某将已被法院查封的房产出租给他人，偷偷收租。不过，再狡猾的
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经调查，2016年9月9日，李某收了一笔租金，且未用于偿还申请人。有能力
履行还款义务却拒不申报，法院认定李某的行为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鹿城公安刑侦大队收到法院移送的材料后，正式对李某进行立案侦查。经
查，李某早就将自己名下房产出租给董某，约定一年租金7.2万元，而没有告知董
某该房子已被法院查封。2016年9月9日，董某通过银行卡转账，向李某支付了租
金7.2万元。

警方调查了这笔租金的去向，发现李某既没有将这笔钱用于发放工资，也没
有用于治病，更没有用于他自称的偿还银行贷款。

拔出萝卜带出泥。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还发现，李某的合伙人张某曾替李
某取现9万余元。张某谎称这笔钱是用于支付客户催要的货款，于是他拿着李某
的银行卡、身份证去柜台取现，并用于偿还货款。既然是客户的货款，为什么没有
收款人？警方继续展开调查，发现这9万余元的货款也是“幌子”，实际上最后都
溜进了李某的口袋。

明明有履约能力，却不在第一时间偿还债务。在确凿证据面前，李某“拒执”
的行为坐实。今年6月8日，李某因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鹿城检察院依法
批准逮捕。


